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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法律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乙方：萬事答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1、 肇事情形：
民國110年5月7日12時12分，甲方駕駛車號AB-1234號自小客車於新北市文化路一段12345號前追撞前車，致乙方所駕駛之車號CD-5678號自小客車車輛尾部受損。
2、 和解內容：
1. 甲方同意負擔乙方本次事故所致車輛受損之修復費用。
2. 乙方自行將事故車輛送往汽車維修廠估價，並通知甲方到場會勘，甲方對估價金額無異議的話，即現場支付維修費用予汽車維修廠。
3. 本次事故雙方同意依上述方法圓滿解決，互不追究民、刑事責任。
3、 立書人：
甲      方：法律           〈簽名、蓋章或捺手印〉
身分證字號：A123456789
地      址：新北市文化路2段12345號
電      話：0968-880-580

乙      方：萬事答            〈簽名、蓋章或捺手印〉 
身分證字號：B123456789
地      址：新北市民生路12345號
電      話：0968-880-580

中　華　民　國  110  年  5  月  7  日
